共青团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委员会
[bookmark: _GoBack]关于开展3·5雷锋月无偿献血活动的通知

各位师生：
为弘扬雷锋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无私奉献、互助友爱的校园氛围，让更多的健康人群以志愿无偿的方式参与献血活动，校团委联合长寿区中心血库开展献血活动。现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青春热血铸丰碑，雷锋精神永传承
二、活动时间
2025年3月14日（星期四）上午8:30-11:30。
三、活动地点
长寿校区光华广场
4、 献血对象
全校师生（6个月内未献血）
五、活动激励
1.献血成功的师生将获得价值50元的重百/新世纪百货营养提货券一张；
2.献血成功的同学将获得“第二课堂成绩单”志愿公益类学分0.5分；
3.献血成功的师生将获得长寿区中心血库颁发的献血证书。
六、活动要求
1.各学院要加强公益宣传，把无偿献血工作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强化舆论导向，营造良好氛围，号召更多健康适龄师生参加无偿献血，在全校、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良好的无偿献血氛围。
2.各学院要积极做好我校献血宣传报名工作，切实保证献血工作落到实处，营造鼓励先进、全面促进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需要报名的师生请于3月12日12:00前完善【腾讯文档】https://docs.qq.com/sheet/DY0hpaUdabUpwY3F6?tab=BB08J2在线编辑表格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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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献血者相关权益

一、优先用血权
《重庆市献血条例（2017版）》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临床用血应当遵守以下规定：（四）除临床急救用血外，优先保障献血者临床用血；”
《关于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急发[2023]20号）》规定“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
二、用血优惠权
1.献血者本人：献血后血液检测至少一次合格，免交采供血成本费；献血后血液检测均不合格，等量核销采供血成本费。
2.献血者家庭成员（指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及子女）：按献血者无偿献血等量核销采供血成本费。
三、受表彰权
无偿献血奉献奖：①铜奖：自愿无偿献血达20次及上的献血者；②银奖：自愿无偿献血达30次及上的献血者；金奖：③自愿无偿献血达40次及上的献血者；④终身荣誉奖：累计获得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三次以上者。
四、享受“三免”
《关于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急发[2023]20号）》规定“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政策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和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察费”。


















附件2
献血须知

一、献血前注意事项
1、年龄：18周岁-55周岁，既往无献血反应、符合献血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可延长至60周岁。
2、体重：男性≥50公斤，女性≥45公斤。
3、献血前一天请保证充足睡眠，避免劳累；献血当日保持身体和心理状态良好。
4、请勿空腹献血，献血前两餐宜清淡饮食，勿饮酒，避免油腻食物。
5、提前了解一些血液和献血常识，消除紧张心理。
6、女性献血者应避开月经期及前后三天。
7、献血时请务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驾驶证、医保卡等均可）。
二、献血后注意事项
1、献血后，应采用三指平行加重按压穿剌点10-15分钟止血，并在献血休息区休息10-15分钟；感觉无不适后方可离开。穿剌点24小时避免着水，请勿用手揉搓。
2、献血后正常饮食，可适当饮水补充水分，避免饮酒，保证充足睡眠。
3、献血后24小时内不剧烈运动、高空作业和过度疲劳。
4、如针眼处出现青紫。24小时内可冷敷，24小时后可热敷；如青紫面积较大或感觉明显不适或异常，请尽快联系血站。
联系电话：40400866，13389641848 
三、献血间隔期
1、献全血后再献全血：不少于6个月。
2、献全血后再献血小板：不少于3个月。
3、献血小板后再献全血：不少于4周。
4、献血小板后再献血小板：不少于2周、不大于24次/年。



